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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

發布日期: 2018-02-01

內文

各位同學好

土地利用概要、土地政策、土地利用法規參考！

今日專欄來談「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也就是俗稱的公共設施用地「解編」，目前實務執

行主要依據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內政部102.11.29台內營字第

10203489291號函）

各位同學需要瞭解及準備的有以下幾個問題：

• (一) 為何要將公保地檢討變更？(二)公保地如何檢討變更？(三)公保地檢討變更後有何影響？

參考回答方向與方式：

• (一) 為何？

• A. NS：

1. 侵害人民財產權之疑慮（最重要！！）：各級都市計畫權責機關任令部分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保留地長達3、40年迄未取得，嚴重傷害憲法保障人民之生存權與財產權。尤其，都市

計畫編定公共設施用地，最長應於25年內完成，逾25年仍未取得開發之公共設施用地，理

應限期檢討，對不必要的部分應儘速解編，如逾3、40年仍不取得使用，更表示已無公共

設施用地保留之必要。

2. 人口成長逐年遞減卻未核實調整計畫人口：近年來臺灣地區人口成長，雖已呈現出遞減之

趨勢，惟調降計畫人口數恐將影響部分土地使用分區之劃設，將連帶影響民眾之居住財

產、權益等，各都市計畫擬定機關往往囿於上述因素考量，於都市計畫辦理通盤檢討時，

仍維持原規劃容納人口方式檢討，而不予調降計畫人口，以致無法據以核實檢討公共設施

用地之實際需求。



3. 人口結構改變而須因應調整公共設施類型：面臨人口結構朝向高齡化、少子女化現象，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宜因應社會發展轉型調整使用型態，以符合社會發展所需。

4. 促使有限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基於台灣土地資源有限，以及前述人口成長及型態的轉變，

如有不符需求或低度使用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理應予以檢討及變更，以達到地盡其利、地

利共享之目標。

• (二) 如何？

• A. NS：

1. 檢討構想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其檢討構想有以下四點：(1)應維

護公共維生、都市防災、環境品質等之公共設施用地服務品質(2)因應高齡少子女化社會發

展需要，優先檢討調整高齡化社會發展之社會福利設施需求。(3)核實檢討總人口成長需

求。(4)以生活圈模式檢討公共設施用地，取消功能重疊之公共設施。

2. 變更方式： (1)整體開發（檢討變更為可建築土地與仍維持公共設施用地併同辦理跨區市地

重劃） (2)變更恢復原分區、同性質分區、農業區或保護區(3)其他（租用、鼓勵民間自行

整合開發、指定都市更新地區）

• (三) 影響？

• A. NS：

1. 對周邊居民之影響：公共服務水準、居住環境品質降低之疑慮。參考新聞：居民不滿公園

變建地 中市：專案檢討後綠地更多（2017.12）【原文轉自：自由時報】中市公園綠地解編　

議員籲綠地保留給市民（2017.12）【原文轉自：今日新聞】公設地解編 市府：地主估分回

5成5（2017.11）【原文轉自：自由時報】

2. 對土地所有權人之影響：雖得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惟整體開發方式卻限制僅能

領回50%，似乎有保障不足及不公平之疑慮。經檢討不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商業區或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併同檢討後仍保留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以政府公

辦整體開發方式取得興闢仍有需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根據該要點規定：以政府公辦方式辦

理整體開發，並為落實受益者負擔之精神、公平負擔開發後之公共設施用地，跨區整體開

發後土地所有權人領回之可建築用地以50%為上限。實際開發後領回之抵價地比例或重劃

負擔比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比例為準。（此部分為具有爭議的地方！因為所有權人

被限制3.40年後，卻只能領回50%土地？）參考新聞：公設保留地大檢討　原受害地主：

二度傷害（2017.12）【原文轉自：蘋果地產】

土地法規實例研習,許文昌老師

• A. 鄉公所在甲之土地上鋪設柏油路面供民眾通行，甲遂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A鄉公所刨

除柏油路面並返還土地。於訴訟過程中，兩造攻防方法涉及公用地役關係存在與否之公法關係

爭議，試問爭訟應由普通法院審判，抑或由行政法院審判？又，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767%E6%A2%9D


條件為何？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是否仍須辦理徵收補償？甲可否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

解釋向A鄉公所請求徵收？試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及第758號解釋意旨說明之。

﹝解答﹞

• (一)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58號解釋意旨，A鄉公所在甲之土地上鋪設柏油路面供民眾通行，甲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A鄉公所刨除柏油路面並返還土地，核屬私權性質，故應由普通法院

審判。至於訴訟過程中，縱兩造攻擊防禦方法涉及公用地役關係存在與否之公法關係爭議，亦

不受影響。

• (二) 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之條件有三：

1. 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

2. 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

3. 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

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

• (三)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

所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

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

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若在某一道路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理徵

收，僅因既成道路有公用地役關係而以命令規定繼續使用，毋庸同時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

相違。

• (四) 甲不得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向A鄉公所請求徵收。其理由如下：

1. 釋字第400號解釋：「……，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亦即國家應

制定法律，並依法律規定給予補償，並非謂國家應依本解釋辦理徵收給予補償。

2. 釋字第400號解釋：「……，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

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關亦應

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

足以說明該解釋係為國家立法及施政之方針，並非

可作為向國家請求財產上給付之公法上原因。

土地法規實例研習,許文昌老師

• A. 鄉公所在甲之土地上鋪設柏油路面供民眾通行，甲遂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A鄉公所刨

除柏油路面並返還土地。於訴訟過程中，兩造攻防方法涉及公用地役關係存在與否之公法關係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767%E6%A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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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試問爭訟應由普通法院審判，抑或由行政法院審判？又，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

條件為何？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是否仍須辦理徵收補償？甲可否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

解釋向A鄉公所請求徵收？試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及第758號解釋意旨說明之。

﹝解答﹞

• (一)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58號解釋意旨，A鄉公所在甲之土地上鋪設柏油路面供民眾通行，甲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A鄉公所刨除柏油路面並返還土地，核屬私權性質，故應由普通法院

審判。至於訴訟過程中，縱兩造攻擊防禦方法涉及公用地役關係存在與否之公法關係爭議，亦

不受影響。

• (二) 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之條件有三：

1. 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

2. 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

3. 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

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

• (三)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

所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

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

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若在某一道路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理徵

收，僅因既成道路有公用地役關係而以命令規定繼續使用，毋庸同時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

相違。

• (四) 甲不得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向A鄉公所請求徵收。其理由如下：

1. 釋字第400號解釋：「……，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亦即國家應

制定法律，並依法律規定給予補償，並非謂國家應依本解釋辦理徵收給予補償。

2. 釋字第400號解釋：「……，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

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關亦應

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

足以說明該解釋係為國家立法及施政之方針，並非

可作為向國家請求財產上給付之公法上原因。

土地法規實例研習,許文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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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鄉公所在甲之土地上鋪設柏油路面供民眾通行，甲遂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A鄉公所刨除

柏油路面並返還土地。於訴訟過程中，兩造攻防方法涉及公用地役關係存在與否之公法關係爭

議，試問爭訟應由普通法院審判，抑或由行政法院審判？又，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條

件為何？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是否仍須辦理徵收補償？甲可否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

釋向A鄉公所請求徵收？試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及第758號解釋意旨說明之。

﹝解答﹞

(一)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58號解釋意旨，A鄉公所在甲之土地上鋪設柏油路面供民眾通行，甲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A鄉公所刨除柏油路面並返還土地，核屬私權性質，故應由普通法院審

判。至於訴訟過程中，縱兩造攻擊防禦方法涉及公用地役關係存在與否之公法關係爭議，亦不

受影響。

(二)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

條件有三：

1. 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

2. 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

3. 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

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

(三)依據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

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

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

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若在某一道路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理徵

收，僅因既成道路有公用地役關係而以命令規定繼續使用，毋庸同時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

相違。

(四)甲不得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向A鄉公所請求徵收。其理由如下：

1. 釋字第400號解釋：「……，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亦即國家應

制定法律，並依法律規定給予補償，並非謂國家應依本解釋辦理徵收給予補償。

2. 釋字第400號解釋：「……，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

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足以說明該解釋係為國家立法

及施政之方針，並非可作為向國家請求財產上給付之公法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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